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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环境行政处罚案件调查取证工作评分表
稽查单位 稽查时间

被稽查单位 案卷名称

稽查项目 稽查内容
是否符合

要求

标准

分值

稽查

扣分
备注（注明扣分理由）

基本要求（10
分）

证据的真实性 证据不得存在伪造、变造、擅自涂改、增减、篡改内容。 10

主要证据的

规范性（60
分）（各类证

据具体分值

视证据种类

而定，5种证

据的分值比

例分别为 4：
4：2：1：1）

《调查询

问笔录》

案卷稽查

情况（20
分）

基本信息

有生态环境部门名称和文书名称。 0.5

有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 0.5

有询问人、记录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执法证号、工作单位。 1

有被询问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公民身份号码、工作单位、与

本案关系等。
1

告知信息

有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的记录和当事人（现场负责人）的确认

记录。（暗查等无法出示和确认的情形除外）
1

有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和配合调查义务的记录。 1

询问（检查或

勘察）信息

应包括反映本案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 2

询问内容与案由有明显相关性。 5

反映本案事实的具体情节详实。 5

确认信息

有被询问人对笔录的审阅确认意见，并逐页签名、注明日期。有被询问人拒

不审阅确认或者拒不签名的，由记录人予以注明。
1

有询问人、记录人的逐页签名，并注明日期。 1

文字要求

笔录字迹要端正，保证可以正常阅读，无空行、笔录空白处应注明“以下空

白”或者划有斜线。
0.5

笔录必须当场制作，不得事后补记、增删。当场有修改的，由被询问人在修

改处签名或者压指印。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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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证据的

规范性（60
分）（各类证

据具体分值

视证据种类

而定，5种证

据的分值比

例分别为 4：
4：2：1：1）

《现场检

查（勘察）

笔录》案

卷稽查情

况（20 分）

基本信息

有环保部门名称和文书名称。 0.5

有检查或勘察的起止时间、地点。 0.5

有检查或勘察人、记录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执法证号、工作单位。 1

告知信息

有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的记录和当事人（现场负责人）的确认

记录。（暗查、当事人不在场等无法出示和确认的情形除外）
0.5

有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和配合调查义务的记录。（暗查、当事人不在

场等无法出示和确认的情形除外）
0.5

检查或勘察

信息

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的事实详实，且与案由有明显相关性。 10

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工具、设施的名称、规格、数量、状态、位置、使

用情况及相关书证、物证，可附示意图（注明绘制时间、方位）。
2

对现场拍照、录音、录像、绘图、抽样取证、先行登记保存情况的简要记录。 2

确认信息

有现场负责人逐页签名、注明日期，现场负责人拒不审阅确认或者拒不签名

的，由记录人予以注明。
1

有检查（勘察）人、记录人的逐页签名，并注明日期。 1

文字要求

字迹要端正，保证可以正常阅读，无空行、笔录空白处应注明“以下空白”
或者划有斜线。

0.5

笔录必须当场制作，不得事后补记、增删。当场有修改的，由被询问人在修

改处签名或者压指印。
0.5

环境监测报告

（10分）

有国家计量认证标志（CMA）和监测字号。 1

有环境监测机构全称。 1

委托单位全称、监测项目的名称。 1

有监测时间，且与取样记录基本一致。 1

有监测点位，且与取样记录一致（委托单位未提供的除外）。 1

有监测方法、仪器。 1

有分析结果。 2



- 3 -

主要证据的

规范性（60
分）（各类证

据具体分值

视证据种类

而定，5种证

据的分值比

例分别为 4：
4：2：1：1）

环境监测报告

（10分）

监测报告的编制、审核、签发等人员的签名齐全。 1

有环境监测机构盖章。 1

书证

（5分）

有调取时间、提供人和执法人员姓名的说明。 0.5

提供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 1

有被取证当事人信息的证明材料（单位有营业执照、企业代码或其他证明主

体资格材料；个人有身份证等证明材料）。
3

收集原物有困难的，应在原物的复印件、影印件、抄录件或节录本上注明“原
件存 XX处，经核对与原件无误”，专业性较强的书证，要有说明材料。

0.5

物证

（5分）

物证来源、调取时间。 0.5

有提供人和执法人员姓名的说明 0.5

有证明对象的说明。收集原物有困难的，应在原物的照片、录像、复印件上

附有对该物证的保存地点、保存人姓名、调取时间、执法人员姓名、证明对

象的说明。

3

提供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 1

案件调查报

告的规范性

（30分）

调查报告的完整性

（10分）

案由、调查过程、主要证据、调查结论、提出的处理处罚建议等基本要素是

否齐全。
10

违法事实清楚（5分）违法行为事实清楚，且与适用法条的描述一致。 5

违法证据确凿（10分）证据充分，足以证明当事人有违法事实，且不同证据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链。 10

处理处罚建议的合法

性（5分）
提出的处理处罚建议应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自由裁量依据。 5

总分（100 分）

备注：

1、扣分原则 1：完全符合得满分，否则该项不得分。以“检查方确认信息”为例，该项分值 1 分，只要是“有检查（勘察）人、记录人的逐页签名，并注明日期”
中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的，均扣 1分。

2、主要证据的扣分原则：《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环境监测报告、书证、物证 5种证据中，属于必备证据应收集但未收集的，按标准扣分；

不是必备证据的不扣分。如建设项目“未批先建”，不需要环境监测报告，则该项不扣分。


